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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我们能新批北京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经营许可证
新注册

公司名称 凌科云（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院23号楼2层201-130
（注册地址）

联系电话 13681342813 13681342813

产品详情

新批北京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经营许可证新注册代办条件（罗经理I368-I34-28I3）

我们能新批北京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经营许可证新注册

新批北京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经营许可证新注册代办

我们有渠道可以为客户代批北京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经营许可证，
已经为好几位需要做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业务的公司批了北京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经营许可证，
如果你正好看到我的帖子， 欢迎联系我（罗经理I368-I34-

28I3）来交接实情

申请《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经营许可证》

一、设立中介机构的条件

（一）符合企业法人设立的条件；

（二）法定代表人应当是具有境内常住户口、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国公民、符合企业法定代表人
登记管理的有关规定；



（三）有熟悉我国和相关国家出入境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工作人员，主要工作人员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
上学历。其中应当有具备专业资格的外语、法律、财会人员；中介机构的工作人员不得少于5名；

（四）法定代表人和主要工作人员均未因犯妨害国（边）境管理秩序罪受过刑事处罚；

（五）已建立保证中介活动正常运行的规章制度，落实管理、责任人员；

（六）与外国相关出入境服务机构已建立合作与交流关系，直接签署有效的合作意向书或者合作协议。

二、提交申请 

（一）申请手续应由中介机构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人员提交。被授权人员必须是中介机构主要负责
人或主要工作人员。 

（二）提交的申请材料一式两份，所有材料均须使用A4纸。 

三、申请材料 

（一）填写《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资格申请表》 

1.须用蓝黑或黑色墨水填写，字迹工整，不得涂改； 

2.内容详实准确，不得弄虚作假； 

3.中介机构法定代表人、主要工作人员的姓名、出生日期，须同本人的户口簿、居民身份证一致，居民
身份证须填写18位号码。

（二）中介机构法定代表人、主要工作人员须提交：

1.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户口簿、非本市常住户籍人员还需提交暂住证、近期二寸免冠证件照片1张、大
专以上学历证明、无犯罪记录公证书；

2.总经理：身份证、户口簿、非本市常住户籍人员还需提交暂住证、个人简历(附近期二寸免冠证件照片1
张)、大专以上学历证明、无犯罪记录公证书；

3.法律人员：身份证、户口簿、非本市常住户籍人员还需提交暂住证、个人简历(附近期二寸免冠证件照



片1张)、大专以上学历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无犯罪记录公证书； 

4.财会人员：身份证、户口簿、非本市常住户籍人员还需提交暂住证、个人简历(附近期二寸免冠证件照
片1张)、大专以上学历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无犯罪记录公证书；

5.外语人员：身份证、户口簿、非本市常住户籍人员还需提交暂住证、个人简历(附近期二寸免冠证件照
片1张)、大专以上学历证明、国家专业英语四级（TEM4）或大学英语六级（CET6）合格证书、无犯罪
记录公证书。 

以上人员相关证明须查验原件，提交复印件，个人简历从初中填起，包括受教育背景及学历、工作经历
及所任职务。 

（三）与外国出入境服务机构直接签署的合作意向书或者协议以及经我国驻外使、领馆认证的外国签约
方的合法资格证明。 

1.提交经我国驻外使、领馆认证的具有3年以上经营资历的外国出入境服务机构的合法资格证明原件及翻
译件。资质认证有效期为6个月。认证原件应到以下指定公司进行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公司
68002528；双雄对外服务公司 

64027613 ； 

2.提交与外国出入境服务机构直接签署的有效期为5年的合作意向书或者协议（查验原件，提交复印件）
；

3.提交外国出入境服务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

4.本市中介机构与同一外国出入境服务机构进行合作不得超过2家。  

（四）2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存款证明（提交原件） 

（五）企业章程 

（六）保证中介活动正常进行的规章制度。 

（七）拟开展中介活动的可行性报告。 

（八）经营场所使用证明（查验原件，提交复印件） 



1.经营场所是指用于专门从事因私出入境中介活动的场所，且符合国家有关部门的要求； 

2.经国家房地产管理部门认可的租赁合同或房产证明； 

3.经营场所面积不小于130平方米。

（九）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四、申请材料装订顺序 

（一）目录 

（二）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资格申请表 

（三）法定代表人、主要工作人员简历和有关身份证明 

1.个人简历、拟担任的职务；

2.身份证、户口簿、暂住证的复印件； 

3.无犯罪记录公证书； 

4.专业职称资格证明及学历证明复印件； 

5.劳动部门认可的用工合同。

（四）境外材料 

1.经我国驻外使、领馆认证的外国出入境服务机构合法资格证明； 

2.与外国出入境服务机构直接签署的合同协议或意向书。 

（五）验资证明 



（六）备用金存款证明

（七）企业章程

（八）保证中介活动正常进行的规章制度 

（九）拟开展中介活动的可行性报告 

（十）经营场所使用证明 

（十一）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经营许可证

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经营许可证查询

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经营许可证办理

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经营许可证江苏

上海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经营许可证

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经营许可证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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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批北京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经营许可证新注册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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